
臺中市政府 公告

主旨:

依據:
公告事項:

計畫內容概述

表1 變更內容明細表

中華⺠國108年6⽉28⽇府授都計字第1080138831號

「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（豐樂里附近地區）細部計畫（增訂「廣兼停 99」土地使用分區
管制要點）案」公開展覽

※本資料內容僅供參考，未來應以公告發布實施計畫書圖內容為準。
宣傳單

「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（豐樂里附近地區）細部計畫（增訂『廣兼停99』⼟地使⽤分區管制
要點）案」計畫書，⾃108年7⽉3⽇起公開展覽30天。
都市計畫法第19條、第23條及第28條。

⼀、公開展覽期間：⾃ 108 年 7⽉ 3⽇起 30 天。
⼆、公告⽅式：

(⼀) 書⾯：本府公告欄(臺灣⼤道市政⼤樓)、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、本市南屯區公所公告欄。
(⼆) 網路：本府網站及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。

三、公告內容：旨揭計畫書1份(前述計畫書，置於本市南屯區公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

        科供各界公開閱覽)。

四、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：訂於108年7⽉12⽇(星期五）上午9時30分於本市南屯區公所三
       樓第2會議室舉⾏(地址：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679號)。
五、任何公⺠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⾒，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，以書⾯載明姓名(單位)、聯

        絡地址及建議事項、變更位置理由、地籍圖說等資料1式3份，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

        ⾒，俾彙整提報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。

一、計畫緣起與目的

        本案位於臺中市都市計畫（豐樂里附近地區）細部計畫區內「廣兼停 99」⽤地，現況作為正

⼼停車場使⽤；為改善南屯區正⼼停⾞場周遭交通秩序，並解決停⾞供給短缺之問題，擬於現址興

建立體式停⾞場，提升整體停⾞席位數及地區公共設施品質。

        本案由臺中市停⾞管理處委託專業廠商辦理，預計興建立體停車場等設施。惟本案需⽤之廣場

兼停⾞場⽤地未於都市計畫書、圖內敘明分別作為廣場、停車場⼆種⽤途之⾯積、比例或標⽰界

線，尚難認定得供停⾞場使⽤之⾯積、比例或界線，須透過都市計畫變更程序予以明訂。

        依據臺中市政府108年3⽉15⽇府授交停設字第1080060986號函，本案「臺中市南屯區正⼼

立體停⾞場新建⼯程」屬重⼤市政建設，符合內政部93年1⽉7⽇內授營都字第0920091111號函

⽰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，核准同意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。故本案依都市計畫

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：「為配合縣（市）興建之重⼤設施」，循個案變更⽅式辦理都市計

畫變更。

三、法令依據

˙ 變更都市計畫依據 :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。

四、變更內容摘要

˙ 計畫書電⼦檔案可⾄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下載( https://www.ud.taichung.gov.tw/ )
˙ 本案係增訂「臺中市都市計畫(豐樂⾥附近地區)細部計畫」內廣兼停99之⼟地使⽤分區管制要

    點，未涉及⼟地使⽤分區變更。 變更內容詳如下表，廣兼停99位置參閱後⾴附圖。

五、事業及財務計畫

     本案⼟地產權為臺中市政府所有，管理者為臺中市政府交通局。本案屬交通部公路總局「前瞻基

礎建設-城鄉建設-改善停⾞問題計畫」⼯程案經費補助之前瞻補助計畫,經費來源除中央補助經費外,

餘地⽅⾃籌⾦費編列於107年⾄109年預算。

二、計畫位置、範圍及面積

        本案變更範圍轄屬臺中市南屯區，北臨南屯路⼆段（20M-98）、東臨⼤墩南路（25M-22）、

南臨文⼼南⼆路（15M-132）及⻄臨南屯路252巷（12M-141），地籍範圍座落南屯區豐富段 39

地號，變更⾯積3,330.81㎡ 。

編號
變更內容

新計畫原計畫

--

變更位置 變更理由 備註

⼀ ⼟地使⽤
分區管制
要點

廣場兼停車場⽤地（廣兼停
99）（3,330.81平⽅公尺）
增訂⼟地使⽤分區管制要點
原則如下：
1.「廣兼停 99」廣場兼停
⾞場⽤地配合臺中市政府重
⼤建設開發為立體停⾞場使
⽤，並依停⾞席位需求數推
估使⽤⾯積，供停⾞場使⽤
部分之比例為70%、供廣場
使⽤部分為30%。其中供停
⾞場使⽤部分應依照「都市
計畫法臺中市施⾏⾃治條
例」停⾞場⽤地建蔽率與容
積率等相關規定檢討。
2.建築物⾯臨計畫道路部分
應退縮建築⾄少 4公尺。
3.建築物地下層開挖規模不
得超過基地⾯積之70%。
4.建築物之車道出入⼝應避
免影響現有永春國⼩活動中
⼼及其車道出入⼝通行。
5.供廣場使⽤部分應留設於
北側、⻄側及南側並連通供
⼈⾏使⽤。

1.為增進地區公共設施⼟地利⽤效能及使
⽤彈性，改善南屯區正⼼停⾞場周遭交通
秩序，並解決停⾞供給短缺之問題，擬於
現址興建立體式停⾞場，提升整體停⾞席
位數及地區公共設施品質。
2.本案由臺中市政府停⾞管理處委託專業
廠商辦理，預計興建立體停車場等設施。
惟本案需⽤之廣場兼停⾞場⽤地(「廣兼
停99」)未於都市計畫書、圖內敘明分別
作為廣場、停⾞場⼆種⽤途之⾯積、比例
或標⽰界線，尚難認定得供停⾞場使⽤之
⾯積、比例與界限，須透過都市計畫變更
程序予以明訂。故本案擬增訂⼟地使⽤管
制要點明訂供廣場使⽤部分及供停⾞場使
⽤部分之比例及標⽰界線，以利辦理公共
設施⽤地開發使⽤。
3.依據臺中市政府108年3⽉15⽇府授交停
設字第1080060986號函，本案「臺中市
南屯區正⼼立體停⾞場新建⼯程」屬重⼤
市政建設，符合內政部93年1⽉7⽇內授營
都字第0920091111號函⽰都市計畫法第
27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，核准同意辦
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。故本案依都市計畫
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：「為配合
縣（市）興建之重⼤設施」，循個案變更
⽅式辦理都市計畫變更。
4.其餘未規定事項悉依基地所屬細部計畫
⼟地使⽤分區管制要點規定辦理。



是否列席都市計畫委員會 是 否

陳情人或團體代表： 簽章

聯絡電話：

聯絡地址：

民國 108 年 月 日

「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（豐樂里附近地區）細部計畫（增訂「廣兼停 99」

⼟地使⽤分區管制要點）案」
公⺠或團體陳情意⾒表

編號 建議位置 建議理由 建議事項

(免填)

一、土地標示 :

區
段

小段
地號

一、土地標示 :

段
巷
號

路
街
弄
樓

填表時請注意：
一、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。
二、建議理由及事項請針對計畫範圍內盡量以簡要文字條列。
三、「編號」欄請免填。
四、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，得於公開展覽案間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(單位)、聯絡
       地址及建議事項、變更位置理由、地籍圖說等資料1式3份，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，
       俾彙整提報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。
五、陳情意見可親送貨寄至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，地址：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。

圖1 「臺中市都市計畫(豐樂里附近地區)細部計畫」 廣兼停99位置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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